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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3893 证券简称：瑞芯微 公告编号：2026-003

瑞芯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利润分配现金分红总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利润分配预案概述

瑞芯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分别于 2025年 12月 8日、

2025年 12月 24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及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关于<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为积极落实《国务院关于加强监管防范风险推动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的若干

意见》（国发〔2024〕10号）及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10号——市

值管理》的相关精神和要求，增强投资者获得感，在综合考虑公司 2025年前三

季度实际经营情况、资金需求以及未来发展等因素的前提下，公司拟实施利润分

配。具体情况如下：

公司 2025 年前三季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779,576,888.33

元。截至 2025年 9月 30 日，母公司可供股东分配利润为 1,798,001,430.26元，

资本公积 1,730,290,339.04元，上述数据未经审计。

以本次利润分配预案实施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

派发现金红利 3.00元（含税），预计派发现金红利总额为 126,278,895.00元，资

本公积不转增。

上述预案中现金分红的数额暂按 2025年 10月 31日公司总股本 420,929,650

股计算，实际派发现金红利总额将以本次利润分配预案实施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

计算为准。

在实施权益分派的股权登记日前若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的，拟维持每股分配

比例不变，相应调整分配总额。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25年 12月 9日刊登于《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中

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瑞芯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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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利润分配预案公告》（公告编号：2025-076）。

二、调整利润分配现金分红总额的说明

自 2025年 11月 1日至本公告披露日，因公司股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通过自

主行权方式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过户股份数量合

计 28,850股，公司股份总数由 420,929,650股变更为 420,958,500股。

综上所述，根据每股分配比例不变的原则，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总股本

为 420,958,500 股，即以 420,958,50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发现金红

利 3.00元（含税），预计派发现金红利总额为 126,287,550元。

特此公告。

瑞芯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 2月 4日


